
國立臺灣師大附中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查作業規定 
105.10.25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查委員會通過 

107.03.02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112.04.24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112.11.22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成

立「國立臺灣師大附中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議定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查作業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二條 個人與學校合作計畫應敘明下列各項： 

一、 學籍管理 

 依本校註冊須知規定之時間完成註冊手續，並由註冊組確認在籍事實。 

二、 課程與教學之實施 

（一）課程開設 

 自行修習之課程科目名稱及學分數，須依據教育部決議通過之「普通高

級中學課程綱要」及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之各學年度課程規劃表。 

（二）授課教師 

1.實驗教育學生回校修課之課程，授課教師為就讀班級之任課教師。 

2.申請人自行排課課程之授課教師，由申請人自行聘請校外實質具有與

教學內容相關專長者擔任，經本委員會同意後，由申請人聘任之。 

3.藝才班專長領域科目課程之授課教師，皆由申請人自行聘請校外實質

具有與教學內容相關專長者擔任，經本委員會同意後，由申請人聘任

之。 

（三）學習管理 

1.實驗教育合作期程內之各項學習活動，出缺席狀況概由家長自行管理。 

2.若到校學習或參加各項活動，須遵守學生手冊內之規定。 

3.到校參加各項講座、升學輔導等活動，或辦理必要到校之相關事項，

於事前主動告知主辦單位到校日期與時間，並於到校及離校時至主辦

單位簽到與簽退。 

三、 成績之評量 

（一）學業評量 

1.學期學業成績計算含定期與日常學業成績評量，其評量內容、形式、

時間與採計方式須明訂於合作計畫內，原則如下： 

(1)各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之定期與日常學業成績之佔分比例，須依本

校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第五條辦理。 

(2)科目（不含藝才班專長領域科目）有舉行校內定期學業成績評量

（期中、期末考），實驗教育學生應返校參加；若因故無法參加，



需依規定請假並申請補行考試。 

(3)各科目之日常學業成績，與未有舉行定期學業成績評量科目之學

期學業成績，由申請人自聘教師與校內教師共同給分。 

(4)實驗教育學生需於當學期休業式前一週，將課程學習紀錄與成果

（如日常評量試題作答結果、作業、報告、實作影片……等），送

交校內教師據以評分。 

(5)實驗教育學生回校修課之課程，評量方式同在校生。 

(6)音樂班專長領域科目學期成績，由申請人自聘教師給分。 

(7)申請人需於當學期休業式前一週，將各科自聘教師授予之成績送

交註冊組作成績彙整。 

(8)各科目學期學業成績，自聘教師與校內教師給分之佔分比例如

下： 

 
定期學業成績評量 日常學業 

成績評量 期中評量(%) 

期末考(%) 
科別 

第一次 

期中考 

(%) 

第二次 

期中考 

(%) 

自聘 

教師 

(%) 

校內 

教師 

(%) 

2次期中考+期末考科目 20 20 30 30 - 

1次期中考+期末考科目 30 30 40 - 

無期中考科目 – – 50 25 25 

健康與護理 – – 30 35 35 

體育   25 40 35 

無期中、期末考科目 自聘教師 50%、校內教師 50% 

音樂班專長領域科目 自聘教師 100% 

美術班專長領域科目 自聘教師 50%、校內教師 50% 

 

2.實驗教育合作期程內之各項成績不列入該班級、該類組與該年級之排

名。 

3.修習科目學期成績及格，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規定

授予該科目修習學分。修習科目學期成績不及格，未能取得學分時，

相關補考或重修（自學）等事宜，同在校學生。 

4.實驗教育學生之各式成績單上註記「該生為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學

生」字樣，且不得要求塗銷該註記。 

（二）德行評量 

日常生活綜合表現、文字描述、校內外特殊表現及出缺席情形不進行評

定，將註記：「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學生。 

（三）畢業條件 

1.依據「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十六

條之規定：「成績及格者，由設籍學校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相關規定，發

給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 

2.學習成績不列入各項畢業獎項評比。 



（四）升學相關事項 

1.由實驗教育學生提出申請，學校協助辦理學科能力測驗、分科測驗、

大學術科考試、英語聽力測驗及相關升學管道之報名作業。 

2.實驗教育學生不論與學校合作期程長短，其學業成績不參加校內繁星

排序；學生不參加繁星推薦入學管道。 

四、 註冊費之收取 

實驗教育學生若未參與學校課程，其收費項目為學雜費與實習實驗費三分之一、

家長會費、團體保險費；書籍費依選購書籍繳交應付費用，其他代辦費與代收

代付費用依實際使用情況收費。實驗教育學生若參與學校課程，其收費項目比

照一般生收費方式辦理。 

五、 其他相關事項 

（一）依「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 21條，實

驗教育學習期間，須接受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邀集審議會委員或委

託相關學術團體、專業機構辦理實驗教育之訪視，並依訪視結果辦理後

續事宜。 

（二）各學期依合作計畫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須依前述各項進行學習、

評量，不得異議；學校依評量結果及成績評量辦法等相關規定，核實處理

各項成績作業。 

（三）申請人及實驗教育學生應依「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生學習歷程

檔案作業要點」於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每年規定時間內，登錄、上傳

及提交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至「全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生學習

歷程填報平臺」。 

第三條 取得本校學籍之學生，自高一第二學期始得申請與本校合作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但高一第一學期開學日後之學期間始辦理休學之學生，不在此限。 

第四條 其他未盡事宜，提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查委員會決議。 

第五條 特殊情形視實際須求，召開臨時委員會審議。 

第六條 本規定經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